附件3

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防范处置拖欠
农民工工资目标责任书（承诺书）

　　　       　工程项目部全体务工人员：
该工程由　　　　　    　公司（单位）实施建设，承建单位是　　　　 。对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及清欠管理工作，我们共同做出以下郑重承诺：
1、成立在建工程项目部农民工维权工作组，按照“谁发包谁负责，谁承包谁负责”，的原则，全面负责在建项目农民工维权工作。建设单位对直接发包工程的农民工维权工作负全责，施工总承包企业对承建工程的农民工维权工作负总责。
2、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共同承诺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相关法规、政策和制度，严格执行好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，全程监控将农民工工资发放到每位农民工手中。
3、投诉程序：您如发现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有违诺问题，请首先向使用您的用人单位反映，由用人单位组织人员调查处理，一般2天内予以答复。如您对用人单位调查处理不满意，可向维权工作组的工程总承包企业（现场项目部）或业主单位反映，由工程总承包企业（现场项目部）或业主单位组织人员调查处理，一般三天内给予答复。如您对总承包企业（现场项目部）或业主单位处理仍不满意，您再向项目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或劳动监察部门投诉。
4、对发生疑难纠纷案件，在施工现场经相关用人单位协调未果情况下，由维权工作组组长负责召集总承包单位等成员单位共同协调处置，确保小事不出工地，大事不出公司。
农民工维权工作组成员单位特此承诺！

建设单位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施工总承包负责人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　

（公司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公章）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专业施工企业负责人             劳务企业负责人      　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　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
（公司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公章）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专业施工企业负责人             劳务企业负责人      　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　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
（公司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公章）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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